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2327號

原      告  有限責任高雄市斯卡托德藝術勞動合作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曉瑩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易儒 

被      告  有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玉紂 

訴訟代理人  楊進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屏東崇仁新村再

造歷史場域回饋策略纖纖素手專案外包合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合約內容涵蓋藝術駐村展覽、微電影拍攝製作等專

業項目。合約期間因疫情影響展延，且經雙方同意更換微電

影導演團隊，最終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將系爭契約最後一

項給付義務即核銷文件送達被告，被告遂請求原告代撰結案

核銷文件，並於111年1月27日前利用原告提供之微電影及結

案報告向屏東縣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所（下稱屏東縣府文資

所）完成結案，原告完成受託事務後，多次請求被告撥付尾

款，均未獲回應等語，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3,000元（計算

式：尾款27萬3,000元＋代寫結案核銷文件費用3萬元＝3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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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及自111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約履行，包括未完成導演招募及微電影

拍攝，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完成的結案成果，未被主管機

關屏東縣府文資所採納，經被告多次請求原告補充資料，均

未獲回應，最終由被告另行花費完成結案報告，原告未確實

遵循兩造履約條件，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符合系爭契約之要求完成工作，請求被告給付

尾款報酬，被告則以原告結案成果未經屏東縣府文資所認

可，拒絕給付報酬，是二造之爭執厥為：㈠系爭契約內容是

否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

是否業已完成工作？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萬3,000元之報

酬，是否有理由？茲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

文。次按履約標的為「纖纖素手—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

域回饋方案」企劃案；企劃策畫內容1.乙方(即原告)依屏東

縣府文資所之企畫案內容執行，包括提供藝術駐村展覽一

期、藝術市集一場、機械裝置一式、微電影一支、傳承文化

再生系列活動五場及整體活動行銷策畫；付款方式：專案餘

額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

000元，系爭契約第1條及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2項分別有約

定（見本院卷一第13至21頁）。經查，兩造係約定由原告提

供行銷策畫服務，被告依約給付服務費用，堪認系爭契約係

承攬之法律關係，承攬報酬之給付方式約定：尾款費用應於

原告專案完成後給付。

　㈡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有明文規定。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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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

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

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

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

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亦

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本件原告主張已依變更

後的債之本旨為給付，交付之微電影與結案報告，實際上為

被告所用並無瑕疵，發生清償效力，被告不得拒絕對待給付

等情。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條標的內容之下方條件為：

「...詳細執行內容請參看第三條第一點企劃策劃內容約定

之項目及合約附件之規格書、回饋方案計畫書，本合約所有

附件視同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具同等效力甲乙雙方均應

遵守之。」，服務建議書第60頁載明「聘請日本NHK導演及

資深人文記者執導微電影製作」為簽定條件之一，此為原告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81頁），原告固提出110年3月12日

被告總經理吳上風與原告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一第225

頁）並主張基於被告之指示變更微電影拍攝與製作團隊，新

團隊對微電影拍攝製作擁有充足經驗，原告亦有將新團隊之

簡介發送予被告，被告知悉並同意變更電影拍攝團隊云云，

然依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為：「我都沒意見，只怕邱主辦那邊

而己」，被告之同意系基於尊重原告專業，但也同時清楚告

知專案如有修改，均須經屏東縣文資所核定，再佐以被告提

出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可知原告所提送之

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之審定，是以，系

爭契約內容應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

拍攝，以此為解釋始符合兩造於締約當時之真意，是原告主

張系爭契約已經被告同意變更新團隊等節並不足採，復未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契約內容業已更改，自難認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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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再按報酬，應於工作給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

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付

款方式：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

27萬3,000元，是原告須待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原告所完成

之成果報告書後，始對被告有承攬報酬之請求權。經查，依

系爭契約第4條執行期程第3項：「乙方(即原告)應於結案前

完成微電影拍攝及公開放映。」（見本院卷一第17頁），而

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屏

東縣府文資之審定業如上述，經被告數次催告，原告復未補

充導演及資深記者之送審資料，可見原告並未符合完成專案

之請款條件，又被告另委請上璿生活文化事業負責人張景泓

導演完成後續專案資料，並業經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完成，

此非原告所完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

約定給付尾款，並無理由。

　㈣末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

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

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

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

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

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78號判決意旨可為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將行銷

策畫服務委託由原告承攬設計，且兩造均知悉系爭契約訂定

目的旨在協助被告完成企劃案設計，可知原告所提出之核銷

文件當為原告之附隨義務，則難認原告就代寫結案核銷文件

得另行請求報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費用，亦無

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

3,000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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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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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2327號
原      告  有限責任高雄市斯卡托德藝術勞動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  賴曉瑩  


訴訟代理人  李易儒  
被      告  有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玉紂  
訴訟代理人  楊進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域回饋策略纖纖素手專案外包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合約內容涵蓋藝術駐村展覽、微電影拍攝製作等專業項目。合約期間因疫情影響展延，且經雙方同意更換微電影導演團隊，最終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將系爭契約最後一項給付義務即核銷文件送達被告，被告遂請求原告代撰結案核銷文件，並於111年1月27日前利用原告提供之微電影及結案報告向屏東縣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所（下稱屏東縣府文資所）完成結案，原告完成受託事務後，多次請求被告撥付尾款，均未獲回應等語，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3,000元（計算式：尾款27萬3,000元＋代寫結案核銷文件費用3萬元＝30萬3,000元），及自111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約履行，包括未完成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完成的結案成果，未被主管機關屏東縣府文資所採納，經被告多次請求原告補充資料，均未獲回應，最終由被告另行花費完成結案報告，原告未確實遵循兩造履約條件，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符合系爭契約之要求完成工作，請求被告給付尾款報酬，被告則以原告結案成果未經屏東縣府文資所認可，拒絕給付報酬，是二造之爭執厥為：㈠系爭契約內容是否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是否業已完成工作？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萬3,000元之報酬，是否有理由？茲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次按履約標的為「纖纖素手—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域回饋方案」企劃案；企劃策畫內容1.乙方(即原告)依屏東縣府文資所之企畫案內容執行，包括提供藝術駐村展覽一期、藝術市集一場、機械裝置一式、微電影一支、傳承文化再生系列活動五場及整體活動行銷策畫；付款方式：專案餘額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000元，系爭契約第1條及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2項分別有約定（見本院卷一第13至21頁）。經查，兩造係約定由原告提供行銷策畫服務，被告依約給付服務費用，堪認系爭契約係承攬之法律關係，承攬報酬之給付方式約定：尾款費用應於原告專案完成後給付。
　㈡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有明文規定。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本件原告主張已依變更後的債之本旨為給付，交付之微電影與結案報告，實際上為被告所用並無瑕疵，發生清償效力，被告不得拒絕對待給付等情。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條標的內容之下方條件為：「...詳細執行內容請參看第三條第一點企劃策劃內容約定之項目及合約附件之規格書、回饋方案計畫書，本合約所有附件視同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具同等效力甲乙雙方均應遵守之。」，服務建議書第60頁載明「聘請日本NHK導演及資深人文記者執導微電影製作」為簽定條件之一，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81頁），原告固提出110年3月12日被告總經理吳上風與原告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一第225頁）並主張基於被告之指示變更微電影拍攝與製作團隊，新團隊對微電影拍攝製作擁有充足經驗，原告亦有將新團隊之簡介發送予被告，被告知悉並同意變更電影拍攝團隊云云，然依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為：「我都沒意見，只怕邱主辦那邊而己」，被告之同意系基於尊重原告專業，但也同時清楚告知專案如有修改，均須經屏東縣文資所核定，再佐以被告提出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可知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之審定，是以，系爭契約內容應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以此為解釋始符合兩造於締約當時之真意，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已經被告同意變更新團隊等節並不足採，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契約內容業已更改，自難認有據。
　㈢再按報酬，應於工作給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付款方式：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000元，是原告須待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原告所完成之成果報告書後，始對被告有承攬報酬之請求權。經查，依系爭契約第4條執行期程第3項：「乙方(即原告)應於結案前完成微電影拍攝及公開放映。」（見本院卷一第17頁），而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屏東縣府文資之審定業如上述，經被告數次催告，原告復未補充導演及資深記者之送審資料，可見原告並未符合完成專案之請款條件，又被告另委請上璿生活文化事業負責人張景泓導演完成後續專案資料，並業經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完成，此非原告所完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給付尾款，並無理由。
　㈣末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判決意旨可為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將行銷策畫服務委託由原告承攬設計，且兩造均知悉系爭契約訂定目的旨在協助被告完成企劃案設計，可知原告所提出之核銷文件當為原告之附隨義務，則難認原告就代寫結案核銷文件得另行請求報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費用，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3,000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2327號
原      告  有限責任高雄市斯卡托德藝術勞動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  賴曉瑩  

訴訟代理人  李易儒  
被      告  有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玉紂  
訴訟代理人  楊進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屏東崇仁新村再
    造歷史場域回饋策略纖纖素手專案外包合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合約內容涵蓋藝術駐村展覽、微電影拍攝製作等專
    業項目。合約期間因疫情影響展延，且經雙方同意更換微電
    影導演團隊，最終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將系爭契約最後一
    項給付義務即核銷文件送達被告，被告遂請求原告代撰結案
    核銷文件，並於111年1月27日前利用原告提供之微電影及結
    案報告向屏東縣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所（下稱屏東縣府文資所
    ）完成結案，原告完成受託事務後，多次請求被告撥付尾款
    ，均未獲回應等語，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3,000元（計算式
    ：尾款27萬3,000元＋代寫結案核銷文件費用3萬元＝30萬3,00
    0元），及自111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約履行，包括未完成導演招募及微電影
    拍攝，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完成的結案成果，未被主管機
    關屏東縣府文資所採納，經被告多次請求原告補充資料，均
    未獲回應，最終由被告另行花費完成結案報告，原告未確實
    遵循兩造履約條件，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符合系爭契約之要求完成工作，請求被告給付
    尾款報酬，被告則以原告結案成果未經屏東縣府文資所認可
    ，拒絕給付報酬，是二造之爭執厥為：㈠系爭契約內容是否
    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是
    否業已完成工作？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萬3,000元之報酬，
    是否有理由？茲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
    。次按履約標的為「纖纖素手—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域
    回饋方案」企劃案；企劃策畫內容1.乙方(即原告)依屏東縣
    府文資所之企畫案內容執行，包括提供藝術駐村展覽一期、
    藝術市集一場、機械裝置一式、微電影一支、傳承文化再生
    系列活動五場及整體活動行銷策畫；付款方式：專案餘額於
    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000
    元，系爭契約第1條及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2項分別有約定
    （見本院卷一第13至21頁）。經查，兩造係約定由原告提供
    行銷策畫服務，被告依約給付服務費用，堪認系爭契約係承
    攬之法律關係，承攬報酬之給付方式約定：尾款費用應於原
    告專案完成後給付。
　㈡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
    之辭句，民法第98條有明文規定。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
    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
    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
    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
    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
    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
    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亦
    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本件原告主張已依變更
    後的債之本旨為給付，交付之微電影與結案報告，實際上為
    被告所用並無瑕疵，發生清償效力，被告不得拒絕對待給付
    等情。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條標的內容之下方條件為：「.
    ..詳細執行內容請參看第三條第一點企劃策劃內容約定之項
    目及合約附件之規格書、回饋方案計畫書，本合約所有附件
    視同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具同等效力甲乙雙方均應遵守
    之。」，服務建議書第60頁載明「聘請日本NHK導演及資深
    人文記者執導微電影製作」為簽定條件之一，此為原告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一第81頁），原告固提出110年3月12日被告
    總經理吳上風與原告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一第225頁）
    並主張基於被告之指示變更微電影拍攝與製作團隊，新團隊
    對微電影拍攝製作擁有充足經驗，原告亦有將新團隊之簡介
    發送予被告，被告知悉並同意變更電影拍攝團隊云云，然依
    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為：「我都沒意見，只怕邱主辦那邊而己
    」，被告之同意系基於尊重原告專業，但也同時清楚告知專
    案如有修改，均須經屏東縣文資所核定，再佐以被告提出之
    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可知原告所提送之成果
    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之審定，是以，系爭契
    約內容應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
    ，以此為解釋始符合兩造於締約當時之真意，是原告主張系
    爭契約已經被告同意變更新團隊等節並不足採，復未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系爭契約內容業已更改，自難認有據。
　㈢再按報酬，應於工作給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
    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付
    款方式：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
    27萬3,000元，是原告須待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原告所完成
    之成果報告書後，始對被告有承攬報酬之請求權。經查，依
    系爭契約第4條執行期程第3項：「乙方(即原告)應於結案前
    完成微電影拍攝及公開放映。」（見本院卷一第17頁），而
    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屏
    東縣府文資之審定業如上述，經被告數次催告，原告復未補
    充導演及資深記者之送審資料，可見原告並未符合完成專案
    之請款條件，又被告另委請上璿生活文化事業負責人張景泓
    導演完成後續專案資料，並業經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完成，
    此非原告所完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
    約定給付尾款，並無理由。
　㈣末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
    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
    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
    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
    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
    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78號判決意旨可為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將行銷
    策畫服務委託由原告承攬設計，且兩造均知悉系爭契約訂定
    目的旨在協助被告完成企劃案設計，可知原告所提出之核銷
    文件當為原告之附隨義務，則難認原告就代寫結案核銷文件
    得另行請求報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費用，亦無
    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
    3,000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雄簡字第2327號
原      告  有限責任高雄市斯卡托德藝術勞動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  賴曉瑩  

訴訟代理人  李易儒  
被      告  有田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玉紂  
訴訟代理人  楊進慧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8月13日簽訂「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域回饋策略纖纖素手專案外包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合約內容涵蓋藝術駐村展覽、微電影拍攝製作等專業項目。合約期間因疫情影響展延，且經雙方同意更換微電影導演團隊，最終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將系爭契約最後一項給付義務即核銷文件送達被告，被告遂請求原告代撰結案核銷文件，並於111年1月27日前利用原告提供之微電影及結案報告向屏東縣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所（下稱屏東縣府文資所）完成結案，原告完成受託事務後，多次請求被告撥付尾款，均未獲回應等語，爰依兩造契約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0萬3,000元（計算式：尾款27萬3,000元＋代寫結案核銷文件費用3萬元＝30萬3,000元），及自111年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約履行，包括未完成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於110年10月21日完成的結案成果，未被主管機關屏東縣府文資所採納，經被告多次請求原告補充資料，均未獲回應，最終由被告另行花費完成結案報告，原告未確實遵循兩造履約條件，其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符合系爭契約之要求完成工作，請求被告給付尾款報酬，被告則以原告結案成果未經屏東縣府文資所認可，拒絕給付報酬，是二造之爭執厥為：㈠系爭契約內容是否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原告是否業已完成工作？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0萬3,000元之報酬，是否有理由？茲分敘如下：
　㈠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次按履約標的為「纖纖素手—屏東崇仁新村再造歷史場域回饋方案」企劃案；企劃策畫內容1.乙方(即原告)依屏東縣府文資所之企畫案內容執行，包括提供藝術駐村展覽一期、藝術市集一場、機械裝置一式、微電影一支、傳承文化再生系列活動五場及整體活動行銷策畫；付款方式：專案餘額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000元，系爭契約第1條及第3條第1項及第6條第2項分別有約定（見本院卷一第13至21頁）。經查，兩造係約定由原告提供行銷策畫服務，被告依約給付服務費用，堪認系爭契約係承攬之法律關係，承攬報酬之給付方式約定：尾款費用應於原告專案完成後給付。
　㈡次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有明文規定。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925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亦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所明定。本件原告主張已依變更後的債之本旨為給付，交付之微電影與結案報告，實際上為被告所用並無瑕疵，發生清償效力，被告不得拒絕對待給付等情。經查，依系爭契約第1條標的內容之下方條件為：「...詳細執行內容請參看第三條第一點企劃策劃內容約定之項目及合約附件之規格書、回饋方案計畫書，本合約所有附件視同合約之一部份，與本合約具同等效力甲乙雙方均應遵守之。」，服務建議書第60頁載明「聘請日本NHK導演及資深人文記者執導微電影製作」為簽定條件之一，此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81頁），原告固提出110年3月12日被告總經理吳上風與原告Line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一第225頁）並主張基於被告之指示變更微電影拍攝與製作團隊，新團隊對微電影拍攝製作擁有充足經驗，原告亦有將新團隊之簡介發送予被告，被告知悉並同意變更電影拍攝團隊云云，然依上開對話紀錄內容為：「我都沒意見，只怕邱主辦那邊而己」，被告之同意系基於尊重原告專業，但也同時清楚告知專案如有修改，均須經屏東縣文資所核定，再佐以被告提出之存證信函（見本院卷一第173頁），可知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之審定，是以，系爭契約內容應包含屏東縣府文資所指定之導演招募及微電影拍攝，以此為解釋始符合兩造於締約當時之真意，是原告主張系爭契約已經被告同意變更新團隊等節並不足採，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契約內容業已更改，自難認有據。
　㈢再按報酬，應於工作給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505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付款方式：於乙方(即原告)專案完成後，由甲方(即被告)撥付27萬3,000元，是原告須待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原告所完成之成果報告書後，始對被告有承攬報酬之請求權。經查，依系爭契約第4條執行期程第3項：「乙方(即原告)應於結案前完成微電影拍攝及公開放映。」（見本院卷一第17頁），而原告所提送之成果資料及微電影製作，均未通過主辦機關屏東縣府文資之審定業如上述，經被告數次催告，原告復未補充導演及資深記者之送審資料，可見原告並未符合完成專案之請款條件，又被告另委請上璿生活文化事業負責人張景泓導演完成後續專案資料，並業經屏東縣府文資所核定完成，此非原告所完成，則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給付尾款，並無理由。
　㈣末按契約成立生效後，債務人除負有給付義務（包括主給付義務與從給付義務）外，尚有附隨義務。所謂附隨義務，乃為履行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於契約發展過程基於誠信原則而生之義務，包括協力義務以輔助實現債權人之給付利益。倘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得依民法第227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行使其權利，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8號判決意旨可為參照。經查，系爭契約既將行銷策畫服務委託由原告承攬設計，且兩造均知悉系爭契約訂定目的旨在協助被告完成企劃案設計，可知原告所提出之核銷文件當為原告之附隨義務，則難認原告就代寫結案核銷文件得另行請求報酬，是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此部分費用，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3,000元及法定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